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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1998 年普查及統計  

（服務行業按季調查）（修訂）令  

 

引言  

 

 根據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，財經事務局局長獲授權指令進行統計調查。財經事

務局局長現行使這項權力，指示制定《 1998 年普查及統計（服務行業按季調查）（修

訂）令》。  

 

背景及論據  

 

2.  《 1997 年普查及統計（服務行業按季調查）（修訂）令》在一九九七年制定，

以收集選定服務行業按季業務收益的統計資料。  

 

3.  由於服務業近年擴展迅速，對服務業統計資料的需求增加。為了滿足這個需

求，有需要將“服務行業按季調查”的資料收集範圍擴大至包括收集擬供銷售的貨品

存貨的帳面價值，以及被抽選機構向顧客所提供服務的描述及價格數據。擴大收集範

圍的目的是：  

 

（ i）  加強批發及進出口貿易業的存貨統計資料，以提供更合時和更優質的

數據，編製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“發布數據特別準則”規定的按

季本地生產總值估計數字；以及  

 

（ i i）  編製經選定服務產品的生產者價格指數。  

 

4.  為達致上述目的，現需以修訂令（見附件 1A）修訂該項現行的統計調查令（見

附件 1B），以授權當局按照擴大的資料涵蓋範圍收集資料。  

 

有關的普查及統計令  

 

5.  經修訂的統計調查令（見附件 1A）授權政府統計處處長在服務行業按季調查

中，按照擴大的資料涵蓋範圍收集資料。  



 

 

對財政及人手影響  

 

6.  毋須額外資源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7.  鑑於所涉及的修訂輕微，當局認為毋須徵詢公眾意見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8.  立法程序按下列時間表進行：  

 

財經事務局局長簽署有關的普查及統計令  

 

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  

刊登憲報  

 

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 

提交立法會會議 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9.  鑑於所涉及的修訂輕微，當局認為毋須安排宣傳。  

 

財經事務局  

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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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A 

 

1998 年普查及統計（服務行業按季調查）（修訂）令  

 

（根據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（第 316 章）  

第 11 條訂立）  

 

1. 服務行業按季調查  

 

 《普查及統計（服務行業按季調查）令》（第 316 章，附屬法例）第 2 條現予

修訂，廢除“與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—  

 

 “下列各項有關的統計數字—  

 

（ a）  該等機構的業務收入；  

 

（ b）  該等機構擬供銷售的貨品存貨的帳面價值變動；及  

 

（ c）  該等機構向顧客提供的服務的價格變動。”。  

 

2. 須予提供資料的事項  

 

 附表現予修訂，加入—  

 

“ 5. 擬供銷售的貨品存貨的帳面價值。  

 

6.  向顧客提供的服務的描述及價格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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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局局長  

 

 1998 年 7 月 20 日  

 

註釋  

 

 本命令修訂《普查及統計（服務行業按季調查）令》（第 316 章，附屬法例），

將為進行服務行業按季調查而收集的數據範圍擴大。 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
